
60 卷三改革开放

第四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

第一节 养老保险改革

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全市陆续推行养老保险制度，养老保险金也于 1999 年与全国

统一接轨。 199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江西省新的改革方案，个人账户由原来的 17%缩小为

11% ，单位由 23%减为 22% ，个人负担由 3%提高到 4% ，退休费由原两部分养老金组成改为基

础养老金。经不断改革，社保覆盖面逐年增大。据统计，全市参加养老保险职工共计 27则余

人，社保部门已积累保险金 2侧余万元。

第二节 最低生活保障

从 1998 年开始，全市公布实施城市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，明确规定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根据城乡人口最低生活需求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接受能力确定，对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

理，建档立卡，一个一卡，一年一核定，不足最低生活标准的给予补足，保障资金由市、乡、村或

企业共同负担，农村保障对象的资金，由市补助 35% ，乡(镇)补助 359毛，村补助 30% ，每年 6

月、 12 月分 2 次发放。 1999 - 2棚年，每年享受补助近 1 万人，补助金额近 1∞万元。

第三节 医疗保险改革

根据国务院 1998 年下发的《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》和省政府的有

关规定，市政府制定实施办法，在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国有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中全

面实行医疗保险。保险基金的筹集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，建立个人台

账，个人医疗账户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，统筹医疗基金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，并实行定点

医院看病购药。

第四节 住房制度改革
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乐平的城镇住房主要由国家和企业统包，住房实行实物福利分配，低租

金使用。这种"低房租，福利型"的住房制度，使国家建房越多，包袱越重，不但不能形成投人产

出的良性循环，而且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，助长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。

1992 年 6 月 M 日，~乐平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及其配套政策颁布，全县房改有

序展开，提租、售房、建房等工作按方案部署顺利进行。

1997 年 4 月 16 日，中共乐平市委印发《乐平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~，贯彻落

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》和省政府贯彻国务院决定的《实施办法~，全面

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，积极推进租金改革，稳步出售公有住房，大力发展房地产交易市场和社


